


内乡县农业农村局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点及防控措施清单

序号 违法风险点 行政相对人 法律依据 违法后果
风险

等级
防控措施

违法行为发生

的原因

1 生产经营假种子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四条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

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生产经营

的货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并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

金额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因生产经营假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

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高级管理人员。

中

1、加强《种子

法》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2、

开展种子市场

专项检查；3、

对种子企业监

管、抽查；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2 生产经营劣种子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五条。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

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

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因生产经营劣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企业或者其

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

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高级管理人员。

中

1、加强《种子

法》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2、

开展种子市场

专项检查；3、

对种子企业监

管、抽查；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3

销售的种子应当

包装而没有包装

的；销售的种子没

有使用说明或者

标签内容不符合

规定的；涂改标签

的；未按规定建

立、保存种子生产

经营档案或未按

规定备案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中

1、加强《种子

法》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2、

开展种子市场

专项检查；3、

对种子企业监

管、抽查；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4

未取得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种子或未按

照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规定生

产经营种子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六条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三千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的单位，其法定代表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

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

中

1、加强《种子

法》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2、

开展种子市场

专项检查；3、

对种子企业监

管、抽查；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5

拒绝、阻挠农业主

管部门依法实施

监督检查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六条

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可

以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

低

1、加强《种子

法》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2、

开展种子市场

专项检查；3、

对种子企业监

管、抽查；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6

对应当审定未经

审定的农作物品

种进行推广、销售

的；推广、销售应

当停止推广、销售

的农作物品种的；

对应当登记未经

登记的农作物品

种进行推广，或者

以登记品种的名

义进行销售的；对

已撤销登记的农

作物品种进行推

广，或者以登记品

种的名义进行销

售的。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七条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中

1、加强《种子

法》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

2、开展种子市

场专项检查；

3、对种子企业

监管、抽查。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7

未取得农药生产

许可证生产农药

或者生产假农药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

备、原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

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10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

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

相应的农药登记证;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高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8

采购、使用未依法

附具产品质量检

验合格证、未依法

取得有关许可证

明文件的原材料

或生产的农药包

装、标签、说明书

不符合规定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

法生产的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原

材料等，违法生产的产品货值金额

不足 1万元的，并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2倍以上 5倍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可

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高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9

农药生产企业不

执行原材料进货、

农药出厂销售记

录制度，或者不履

行农药废弃物回

收义务的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5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

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生产许

可证和相应的农药登记证。

高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0

未取得农药经营

许可证经营农药

或经营假农药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

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

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并处 5000 元

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倍以

上 10 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高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形成

强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1

向未取得农药生

产许可证的农药

生产企业或者未

取得农药经营许

可证的其他农药

经营者采购农药

或采购、销售未附

具产品质量检验

合格证或者包装、

标签不符合规定

的农药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

法经营的农药，并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

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

许可证。

高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2

不执行农药采购

台账、销售台账制

度或不履行农药

废弃物回收义务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

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

罚款，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

许可证。

中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3

使用禁用的农药

或将剧毒、高毒农

药用于防治卫生

害虫，用于蔬菜、

瓜果、茶叶、菌类、

中草药材生产或

者用于水生植物

的病虫害防治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

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业、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

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

位的，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 1万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高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4
不执行农药使用

记录制度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中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5

生产、销售未取得

登记证的肥料产

品：假冒、伪造肥

料登记证、登记证

号的：生产、销售

的肥料产品有效

成分或合量与登

记批准的内容不

符的。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并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下罚款，

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 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中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6

转让肥料登记证

或登记证号的；登

记证有效期满未

经批准续晨登记

而继续生产该肥

料产品的；生产、

销售包装上未附

标签、标签残缺不

清或者擅自修改

标签内容的。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并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下罚款，

但最高不得超过 20000 元; 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中

1、加强普法宣

传；

2、加大监管力

度，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

3、广泛宣传典

型案例，以案

说法，形成强

大震慑力。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7

未按照规定办理

登记手续并取得

相应的证书和牌

照，擅自将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投

入使用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相关手

续；逾期不补办的，责令停止使用；

拒不停止使用的，扣押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

以下罚款。

中

行政相对人通

过农机购置补

贴购买的拖拉

机、联合收割

机采取先办理

登记手续，取

得证书和牌照

后再享受购机

补贴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8

伪造、变造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的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

证书和牌照等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收缴伪造、变造或者使

用的证书和牌照，对违法行为人予

以批评教育，并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中

加强宣传教

育，宣传农机

安全法律法

规，提高行政

相对人的安全

意识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19

未取得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操作证

件而操作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的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十二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0 元以

上 500 元以下罚款。

中

进行安全技术

培训，提高业

务素质和操作

技能。进行安

全使用教育，

使机手对安全

生产做到思想

上重视，行动

上落实，自觉

地遵章守法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20

操作与本人操作

证件规定不相符

的拖拉机、 联合

收割机，或者操作

未按照规定登记、

检验或者检验不

合格、安全设施不

全、机件失效的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

或者使用国家管

制的精神药品、麻

醉品后操作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

或者患有妨碍安

全操作的疾病操

作等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

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有关人员的操作证件。

中

广泛宣传《道

交法》、《农

业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

普及农机安全

生产知识，宣

传“安全生产，

预防为主”的

安全主题，增

强广大农民和

机手的安全生

产意识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21
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违规载人的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十四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

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扣

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证书、牌

照；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人员的

操作证件。非法从事经营性道路旅

客运输的，由交通主管部门依照道

路运输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处罚。

中

组织广大农机

手观看警示教

育片、警示教

育展，剖析典

型事故案例，

做到举一反

三，严防类似

事故发生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22

对农业机械存在

事故隐患拒不纠

正

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

组织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第五十五条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

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扣

押存在事故隐患的农业机械。

中

做好拖拉机及

驾驶员的年检

审验工作，保

证农机以良好

的技术状态投

入农业生产

行政相对人法

治观念淡薄，对

相关法律规定

不了解。受经济

利益趋动，存在

侥幸心理。


